
2023.7.7 星期五 ❘ 责任编辑：陈毅香 ❘ 版式设计：唐昉婷20232023..77..77 星期五星期五 ❘❘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陈毅香陈毅香 ❘❘ 版式设计：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310546 13857101115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685310546 1385710111513857101115 66案卷

协议约定了
商铺建筑面积及单价

2020 年 8 月，陈某认购了嘉禾县 L 公

司开发的商铺两套并签订了《商品房认购

协议》，协议约定了商铺建筑面积及单价，

认购定金1万元，作为双方订立《商品房买

卖合同》的担保。随后，陈某向L公司支付

了定金1万元并授权其母亲支付了42.1万

元购房款。

之后，由于陈某急需用钱，且认为未能

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 L 公司存在过

错，便要求退购商铺并返还购房款、定金及

利息。

L 司辩称，《商品房认购协议》已约定

了商铺位置、面积、价款支付等主要条款，

不属于预约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已成立，

L 公司一直催促陈某签订书面购房合同，

但陈某因自身原因一直未到售楼处履行签

约手续，L 公司不存在过错，故陈某应按照

认购协议约定继续履行支付剩余购房款的

义务。

陈某与L公司协商未果，遂诉至法院。

退还除定金外的
剩余购房款

嘉禾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民事主体

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

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

系。陈某与 L 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

议》属于预约合同，陈某明确表示不履行

《商品房认购协议》，要求退还购房款及定

金，故不能强制陈某与 L 公司签订《商品

房买卖合同》。因此，陈某要求解除《商品

房认购协议》并返还购房款的诉讼请求，

应予支持。

关于定金应否退还的问题，《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五条规定：“当

事人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的认

购书、订购书、预订书等，构成预约合同。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预约合同约定的订立合

同义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

的违约责任。”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出卖人通过认

购、订购、预订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受定金作

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的，如果因当

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

应当按照法律关于定金的规定处理；因不

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导致商品房

买卖合同未能订立的，出卖人应当将定金

返还买受人。”陈某因自身原因违约解除

《商品房认购协议》，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违

约责任，故陈某支付给 L 公司的 1 万元定

金不予退还。

最终，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

房认购协议》，L 公司退还陈某除定金 1 万

元以外的剩余购房款42.1万元。

认购协议解除后
定金如何处理

法官介绍说，“预约合同”是指双方约

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本约合同的合

同。一般情况下，《商品房认购协议》属于

预约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属于本约合

同。

若一方当事人不愿履行预约合同，即

拒绝按照约定签订本约合同，则守约方不

能要求违约方强制缔约。也就是说，即使

《商品房认购协议》合法有效，也不能强制

违约方继续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而本约合同确立了双方的权利义务，

直接具备履行内容。若一方当事人不愿

履行本约合同即《商品房买卖合同》，则守

约方可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交付房屋或

支付购房款的义务，不履行将承担违约责

任。

此外，认购协议解除后，定金如何处

理，一般分三种情况：若因购房者反悔等自

身原因拒不订立本约，则定金不退；若因开

发商违约，致使无法订立本约的，则双倍返

还定金；若双方均无过错，出现了不可归责

双方的事宜致使本约未能订立，则此时购

房者可以要求返还已付定金。

莫名其妙“被生娃”

2022 年 8 月的一天，连云港市灌南某

医院妇产科病房里，王丽看着刚出生的女

儿，脸上洋溢着初为人母的幸福。丈夫和

公婆的喜悦之情也溢于言表。

就在王丽准备给孩子办理出生证明

时，被医生告知要按照二胎孩子办理，因为

全国联网电脑信息显示王丽 2013 年在连

云港市灌云一家医院生过一名女孩，名叫

徐小花（化名）。“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怎

么可能呢？”王丽一头雾水。

“你以前生过孩子？之前不是说没结

过婚吗，那孩子是谁的？”病房内，一阵短暂

的寂静后，王丽迎来了丈夫、公婆的责问和

异样的眼光，王丽感到百口难辩。

莫名其妙“被生娃”，王丽与婆家的关

系迅速跌至冰点。面对心存芥蒂的丈夫，

还未出月子的王丽就踏上了自证清白的道

路。

王丽首先找到涉事医院进行核实。

通过调取档案，她惊讶地发现，一份用她

身份证号办理的《出生医学证明》上，确

实登记着一个“女儿”，出生时间是 2013

年 9 月。王丽当即表示，自己并非徐小

花生母，请求撤销这份《出生医学证明》，

被拒绝后又向灌云县卫健委投诉。灌云

县卫健委表示，必须找到孩子的生母做

亲子鉴定，且王丽也要和孩子做亲子鉴

定，以证明她们之间的关系，否则无法撤

销。

因无法找到孩子生母，王丽于2022年

9 月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判决

被告灌云县卫健委更正登记内容或者撤销

《出生医学证明》，确认其与女孩不存在母

子关系。因超过 5 年诉讼时效，法院未予

立案。

为查真相四处取证

2023 年 2 月，灌云县检察院相关负

责人从法院调取行政裁定书时，看到了

王丽要求撤销《出生医学证明》的行政裁

定书。

如果徐小花的《出生医学证明》真的弄

错了，那王丽岂不是要“糊涂”一辈子？检

察机关决定查清真相。

一开始接到检察机关的电话，王丽以

为遇到骗子，直接挂断电话。在确认检察

机关工作人员身份后，王丽当即请求帮其

维护合法权益。次日，检察机关工作人员

赶往苏州与在此打工的王丽见面。据王丽

透露，徐小花的《出生医学证明》上父亲一

栏显示是徐某，多年前她曾与徐某谈过恋

爱，但并未生过孩子，或许是徐某盗用自己

的身份证号办理了徐小花的《出生医学证

明》。

经过多次联系，检察官终于见到了徐

某。“孩子是我母亲领养的，不是王丽生的，

《出生医学证明》也是我母亲一手操办的，

到底怎么办的我就不知道了。”面对检察官

的询问，徐某说了实话。

检察官当即赶到徐某家，徐母承认徐

小花系其领养。据徐母回忆，2013 年 9 月

28 日，她在灌云普爱医院遇到徐小花的生

母肖某，当时未婚先孕的肖某正为如何安

置婴儿犯愁。徐母想到儿子徐某离异后一

直没有孩子，便领养了肖某的孩子，并从家

中找到王丽的身份证复印件办理了徐小花

的《出生医学证明》，医院对徐小花生母信

息并未认真核实。几年后，徐小花上学需

要户口，徐母又找到肖某，为徐小花申报了

户籍。

撤销错误“出生证明”

此后，检察机关又开始寻找孩子生母，

通过公安机关了解到徐小花的户籍已落在

连云港市海州区板浦镇，还发现了徐小花

与其生母的亲子鉴定材料。原来，在2020

年 6 月 26 日，肖某就与徐小花做了亲子鉴

定，后将徐小花落户在自己父亲名下，但徐

小花仍由徐某抚养。

掌握这一重要证据材料后，检察机关

相继到灌云普爱医院、灌云县卫健委等单

位召开磋商会，共同探讨徐小花《出生医学

证明》的生母信息错误更正问题。

会上，检察机关认为，徐母以欺骗手

段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属违法行为，应

予以更正；现在已有徐小花和生母的亲子

鉴定，足以得出排他性结论，通过证据调

查也证明了王丽与徐小花之间不存在亲

子关系。因此，为保护未成年人徐小花的

合法权益，不应再让徐小花与王丽进行亲

子鉴定。

在多次与相关单位沟通后，灌云检察

院向灌云县卫健委发出检察建议书，要求

涉事医院加强整改，规范《出生医学证明》

签发。

灌云县卫健委收到检察建议后，成立

专班对全县所有助产机构、管理机构的《出

生医学证明》开展全面清查。同时，对徐母

提供虚假信息办理的《出生医学证明》予以

登报声明作废，并将联网平台中的信息进

行变更。

莫名其妙当了 10 年“妈”后，目前，王

丽与徐小花在《出生医学证明》上亲子关

系已更改，解绑后将不会再有任何关联。

近日，王丽带着丈夫和女儿，将一面锦旗

送到检察机关，感谢他们帮自己证明了清

白。

当事人要求退购并返还购房款、定金及利息
法院判决：支付的定金不予退还

去办出生证，才知自己9年前“生”过娃
前男友母亲盗用女子身份信息，领养了一个孩子

《潇湘晨报》

一般而言，签订了商品房

认购协议，双方就要按照协议

内容履行各自的义务了。但在

实际生活中，不乏有购房者出

现特殊情况无法履行约定的现

象。在这种情况下，购房者能

否要求退房？近日，湖南省嘉

禾县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

起关于购房者向开发商退房的

案件。

签了商品房认购协议还能退房吗

《现代快报》

江苏连云港女子王丽（化名）在医院生完孩子，准备给孩子办理出生证明时，被医生告知“要按二胎办理”，但这是王

丽的第一个孩子，这让她和家人无法接受。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王丽没出月子就开始四处奔走，后在检察机关的帮助

下终于搞清真相，原来王丽的身份信息被其前男友母亲盗用，为一名领养孩子办理了《出生医学证明》。最终，在检察院

的帮助下，这份《出生医学证明》被撤销。


